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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陶琪姜）
市民陈女士旅游时观看变脸晚会，却因剧院内部分
地面不平整及人群拥挤等原因摔倒受了伤。陈女
士认为，是旅行社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于是一纸诉
状，将旅行社告上了法院。近日，海曙法院判决了
这起案子。

陈女士及其爱人参加某旅行社组织的四川成
都、九寨沟双飞八日游，与旅行社签订了一份旅游
合同。在行程中，陈女士参加了另行的付费项目
——观看变脸晚会，没想到，在晚会结束时，由于剧
院内地面不平及人群拥挤等原因，不慎摔倒受伤
了。事发当晚，陈女士被就近送医救治，经诊断为
右股骨颈骨折、股骨头外上旋转等。陈女士回宁波
治疗，出院后在家康复，经鉴定，她的伤势构成十级
伤残。

陈女士认为，是旅行社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才导致自己受伤，因此，她向海曙法院起诉，要求旅
行社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营养费、交
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鉴定费、后续治疗费等合计
14万余元。

旅行社对于陈女士受伤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
这是一起意外事件。举办晚会的剧院有相应资质，
内部宽敞明亮，也有“小心台阶”的提示。至于陈女
士提出的剧院地面不平，她未能举证。因此，旅行
社认为，是陈女士走路时不小心，再加上她自身有
重度骨质疏松症，才导致在平地上摔倒受伤的。

同时，旅行社还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内附有
《旅游安全事项告知书》，《告知书》中对于游客在旅
游过程中应注意的安全事项进行了全面告知，在事
故发生后，地陪导游和剧院也及时将陈女士送医救

治，并在事后积极协助她回宁波就医。因此，旅行
社已在合理范围内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海曙法院审理后认为：陈女士认为系因地面不
平整等原因导致其摔倒受伤，但未提供证据证实，
故对该主张不予认可。在观看晚会后出场时，陈女
士存在疏忽大意，且未尽充分的注意义务是导致其
摔伤的主要原因，故陈女士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

旅行社作为旅游经营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
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确保游客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川剧变脸晚会虽是自费项目，但根据旅游说明书中
相关约定，另行付费项目包含导游服务，但旅行社
未能举证证明陈女士事故发生时有导游陪同及事
故后导游尽到及时的救助义务，违反了该旅游合同
的相关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定，
旅行社承担本起事故30%的责任。

本报讯（记者 童程红） 8岁男孩天天（化名）
原本开朗又懂事，近来却性情大变，沉默寡言，经
常无端发脾气，学习成绩直线下滑。家人无奈，只
好带他到宁波市精神病院寻求帮助。

心理咨询师屠珺楠了解到，天天的父母最近都
有点顾不上他，“从门诊情况来看，出现心理和行为
问题的孩子，大多都有缺少父母关注的情况存在。”
在心理咨询师面前，天天起初并不合作。屠珺楠只
好先从侧面了解情况。

天天一家原本在安徽生活。3个月前，天天的
爸爸因故入狱，导致天天被周围的小伙伴们指指点
点。妈妈找了一份在宁波的工作，把天天一起带过
来了。然而事与愿违，来到宁波后，天天交不到朋
友，有时连学校也不肯去，慢慢发展到双休日也不

愿意出门，总是板着个脸不说话。妈妈忙于工作，
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着急之余也会埋怨天天不听
话。

几次咨询下来，天天慢慢敞开了心扉。他开始
把自己的开心和不开心跟屠珺楠这个“大哥哥”说。

天天的妈妈刘女士不明白，自己的选择都是
为了孩子好，结果却造成了孩子一系列问题：“我
也不想背井离乡啊，看到他在老家闷闷不乐，我才
狠下心来宁波的，想着换个环境，他能开心一点。
而且宁波各方面条件都好，对孩子的成长也有好
处。”

屠珺楠指出，刘女士犯了3个错，许多家长都
会犯这3个错。首先，家长们以为自己是为孩子
好，实际上却忽略了孩子真正的需要，“以刘女士为

例，她没有意识到，孩子虽然一时不开心，但对周围
的人事还是有很深感情的。到了宁波以后，她又没
有意识到，自己的陪伴和支持，才是孩子最坚强的
后盾。”

其次，家长们容易舍本逐末。屠珺楠指出，对
于孩子的成长，没有什么比父母恩爱、家庭和睦更
重要。家长们如果疏于经营亲子关系和家庭关
系，导致家庭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非常可惜。再
次，很多家长往往不知道怎么和孩子沟通，甚至没
有要和孩子沟通的意识。屠珺楠说，家长为孩子
分析利弊，征得孩子理解和支持后的作出的重大
决定，孩子即使出现一时的适应不良，也不会有太
大的逆反情绪，也会更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克
服困难。

跟团旅游时自费看晚会摔伤 责任谁担？
游客、旅行社各执一词诉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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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师：父母缺位是最大原因


